
附件

调整岗位招聘计划事项

经核准，部分未达到1：3比例的学科，岗位招聘计划调整如下：

	序号
	招聘岗位
	岗位代码
	计划数
	初审通过人数
	调整后招聘数
	调整后开考比例
	减少岗位招聘人数
	备注

	1
	中学语文教师
	01
	4
	2
	0
	
	
	取消招聘计划

	2
	中学数学教师
	02
	6
	0
	0
	
	
	取消招聘计划

	3
	中学英语教师
	03
	4
	9
	3
	1:3
	1
	调整招聘计划为3人

	4
	中学物理教师
	04
	4
	3
	1
	1:3
	3
	调整招聘计划为1人

	5
	中学化学教师
	05
	3
	0
	0
	
	
	取消招聘计划

	6
	中学政治教师
	06
	3
	0
	0
	
	
	取消招聘计划

	7
	中学历史教师
	07
	3
	3
	1
	1:3
	2
	调整招聘计划为1人

	8
	中学地理教师
	08
	3
	3
	1
	1:3
	2
	调整招聘计划为1人




